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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大连科技学院票据管理制度（修订）

补充规定-跨期发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大连科技学院票据管理制度（修订）补充规定-跨期发票

管理办法》经 2024 年校长办公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大连科技学院票据管理制度（修订）补充规定-跨期发

票管理办法

大连科技学院

2024 年 10 月 29 日

大连科技学院文件
大科校发〔2024〕131 号

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。

大连科技学院 2024年10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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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大连科技学院票据管理制度（修订）

补充规定-跨期发票管理办法

为了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规范财务报销流程，确保年度财务

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，确保业务真实性、税务合规性，降低学

校财务及税务风险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、

《大连科技学院票据管理制度（修订）》、《大连科技学院财务审

核报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定义说明

跨期发票，是指发票开具的时间与实际报销或入账的时间跨

越了不同的会计年度或公历年度。具体而言，如果一张发票是在

上一年度开具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（如业务延迟、审批流程、财务

闭账等），其报销或入账处理被推迟到了下一个年度，那么这张

发票就被称为“跨期发票”。

二、具体规定

1.报销时限：所有因公务活动产生的费用，其对应的发票必

须在费用发生年度的最后工作日之前提交并完成报销流程，即当

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费用。例如，2024 年产生

的费用，其发票必须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报销流程并审

批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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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跨期发票处理：对于超过上述报销时限提交的、属于上一

年度的发票（即跨期发票），计财处将不予受理报销申请。

3.特殊情况说明

（1）若因特殊原因（如项目结算延期、供应商延迟开票等）

确需跨年报销的，必须提前向计财处提交书面申请及证明材料，

经财务部门审核后，方可按特例处理。但此类情况需严格控制，

避免成为常态。

（2）当年项目已经开始执行、费用已产生但项目未最终完

成或者未付款的情况，当年发生的相关费用各部门一定要于年底

前及时向计财处提交书面说明，以按税法规定的权责发生制原则

财务及时做账务处理，以减少由此给学校带来的税务风险和损失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请各部门负责人加强对本部门教职员工关于发票管理及

报销时限的宣传和培训，确保每位员工都能充分了解并遵守相关

规定。

2.教职员工在报销过程中如有疑问或遇到特殊情况，应及时

与计财处沟通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报销延误或违规报销。

3.请各部门及个人务必注意时间节点，避免因延期提交而导

致的无法报销情况。

4.对于因个人疏忽导致的发票遗失或过期未报，相关费用将

由个人承担，学校将不承担任何补偿责任。

5.本办法由计财处负责解释。



- 4 -

6.生效日期：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请全体教职员工遵

照执行。


